
自 12 月 2 日 以
来，省交管局以每天曝
光 10 台的速度，连续
5天曝光私家车。

被 曝 光 的 私 家
车“非常幸运”，因为
等待车主的不是记
分 、罚 款 ，而 是 得
300元加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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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让行人 省交管局为你点赞加“油”
每天曝光10辆私家车 持续100天 被曝光车主获300元加油券

12 月 6 日晚，账号主体为辽宁省公安厅交
通安全管理局的微信公众号“辽宁公安交通安
全微发布”曝光了10台私家车。

自 12 月 2 日以来，该公众号已经以每天曝
光10台的速度，连续5天曝光私家车，被曝光的
私家车来自全省各城市。

被曝光的私家车“非常幸运”，因为等待车
主的不是记分、罚款，而是省交管局联合中石油
辽宁销售分公司送出的300元加油券！

今年 12 月 2 日是第十个“全国交通安全

日”，主题是“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当天上午，辽宁省公安厅交通安全管理局联合
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分公司举行 2021 年辽宁省

“全国交通安全日”暨“礼让行人，为你加‘油’”
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现场抽取了
10台礼让行人车辆。

辽沈晚报记者了解到，辽宁各地交警部门
通过交通监控系统抓拍机动车礼让行人（没有
信号灯的斑马线前）视频画面，全省每天随机采
集10名礼让行人的车主。

本 活 动 为 期 100 天（2021 年 12 月 1 日 至
2022年3月10日）。活动期间，获奖仅限辽宁车
牌的私家车主（车辆所有权为个人的），并且行
驶证签注的车辆类型为小、微型客车。获奖车
主每人奖励 10 张“满 200 元减 30 元”汽油电子
券，电子券有效期为一年。

礼让行人的车辆号牌、电子券查看和使用方
式在“辽宁公安交通安全微发布”公众号上详细
公布。公布之后3个工作日内，将按照车辆登记
信息的手机号发放给车主相应的汽油电子券。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
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
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
当避让。

根据《辽宁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罚款
执行标准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
行横道时，未减速或者停车避让行人通过横道
的，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的处罚。

辽沈晚报记者 李毅

12月2日，营口市市府路永红街，辽H0J289礼让行人被抓拍，获得“加油券”。 省交管局供图

12 月 9 日 21：00 至次日 5:00，
三零四国道以东，全运南路以北

（雍华御景花）地区停气。
12月10日21：00至次日5:00，

花海路以南，星海路北 100 米以
北，青山湖街以西，大明湖街东
135米以东地区停气。

12 月 10 日 21：00 至 次 日 5:
00，星海路以南，沈辽西路以北，
燕塞湖街以西，黔灵湖街以东地
区停气。

12 月 10 日 21：00 至 次 日 5:
00，星海路以南，沈辽西路以北，
昆明湖街以东，黔灵湖街以西地
区停气。

12月10日21：00至次日5:00，
花海路以南,大明湖街 18-7#以
北、大明湖街以西，大明湖街西
265米以东地区停气。

请以上地区居民做好准备，务
必关好燃气阀门，防止恢复供气或
可能提前恢复供气时发生泄漏。
如有疑问，请拨打燃气客服电话
96177询问。若遇雨雪天，停气时
间可能顺延。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停气通知

谎称东南亚某国是天堂，处处是黄金，月薪
好几万，金钱任你赚……

醒醒！其实那里并不是天堂，而是骗子从
事违法犯罪抛出的诱饵！从今年 4 月开始，阜
新市彰武公安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并在云南
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公安局行动队及
打洛口岸的协助下，将该案中涉嫌偷越的人员
全部抓获。

今年 4 月，彰武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接到市公安局提供线索称，彰武县户籍人员张
某、方某某涉嫌偷越国（边）境。接到线索后，民
警立即展开调查发现这是一起有组织的组织他
人偷越国（边）境案，涉及人员众多，社会影响恶
劣。彰武县公安局立即组织警力成立专案组全
力侦破案件。

通过侦查，民警发现同张某、方某某一起偷
渡出境的，还有一名叫郭某艳的女子。随后，民
警前往云南省展开侦查，成功将3名犯罪嫌疑人
抓捕归案。经审讯，3 名犯罪嫌疑人对偷越国

（边）境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同时交代这次
偷渡到东南亚某国还有其他人，主要从事网络赌
博游戏犯罪活动,而这次的组织者为“郭某”。

随后，根据已掌握的证据线索，6月2日民警
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郭某、王某、郭某成抓获。随
着案件进一步深挖扩线，专案组在云南省西双版
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公安局行动队及打洛口岸
的协助下，将该案中涉嫌偷越的人员全部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郭某自 2020 年 3 月至
2021年4月期间多次组织招募郭某艳、张某、方
某某、郭某成等 10 余人，在未获得合法出入境

手续的情况下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与
东南亚某国小勐拉地区偷越国（边）境。

犯罪嫌疑人郭某本人自2019年8月至2021
年 3 月期间，在未获得合法出入境手续的情况
下，先后 6 次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与
东南亚某国小勐拉地区间进行偷越国（边）境行
为，共组织19次，上述人员过境后，在小勐拉地
区通过犯罪嫌疑人郭某的组织、安排进行跨境
赌博等犯罪活动。

至此，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和偷越国
（边）境案均已成功告破，涉案人员共计 16 人，
其中犯罪嫌疑人郭某、郭某艳、郭某成等6人已
被彰武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张
某、方某某等 9 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
人正在服刑期。 辽沈晚报记者 王鹏

偷渡出国竟为赌博 警方抓获15名嫌疑人

女子楼下“耍大刀”
仨民警“智取”夺刀

居民楼附近，白衣女子一手挥舞着菜刀，另
一手还拿着一把铁铲，情绪激动。幸亏民警4分
钟赶到现场，及时将其制止。

12 月 2 日，这一幕发生在辽宁锦州某居民
小区中。当日中午11时33分，锦州市公安局古
塔分局锦华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辖区内某小
区，居民楼下有一持刀精神病人，见人就挥刀，
随时有伤人的可能。

民警接警后仅用时4分钟到达现场，只见一
名女子穿着一身白衣，右手拿着菜刀，左手拿一
根长一米有余的铁铲，情绪激动，见人就骂，还
不时将菜刀来回挥舞。

现场民警事后介绍，事发地点周围群众较多，
且附近还有一所学校，正值放学时间，情况十分危
急，稍不注意就可能发生严重的流血伤人事件。

三名民警立即做出紧急处置，民警迅速封
堵路口，设置隔离圈，防止不明情况群众闯入。
同时，民警持必要警械，将该人围住，同时多次
对其警告。

无果后，一人吸引精神病患者注意，另两人
在后方时刻准备将其制服。趁该女子走神，民
警抓住时机，果断向前将其手中的菜刀和铁铲
夺下，并将其控制，成功地化解了一起潜在的流
血事件。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事发现场。 警方供图

六楼扔下瓷碗砸坏轿车
高空抛物被判五个月

12 月 3 日上午，锦州市古塔区人民
法院对一起高空抛物案件作出一审判
决，判处被告人杨某某拘役五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该案系锦州首例高空抛物案。
2021年7月26日12时许，被告人杨

某某在锦州市古塔区蓬莱里家中，因与
一楼邻居发生矛盾而心生怨恨，将一个
重约390克的白色瓷碗从六楼家中厨房
窗户抛掷楼下，致被害人李某停放在楼
下的宝马轿车多处受损。经鉴定，涉案
轿车维修费用 8900 元。后被告人在家
中被抓获。

古塔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
某作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能够意识
到在中午从六楼向行人和车辆通行的
道路抛掷瓷碗的行为，可能危害他人的
人身和财产安全，而对可能造成的危害
后果持放任态度，且造成被害人实际经
济损失，其行为属“情节严重”，构成高
空抛物罪。

考虑被告人杨某某到案后，能够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自愿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取得被害人谅解，主动缴纳罚金，有真
诚的认罪悔罪表现，对其酌情从轻处
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随着城市日趋繁荣，高楼大厦日
益增多，高楼抛物、坠物的现象时有发
生。一些人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
有的因家庭矛盾向楼下随意抛物，有的
酒后发泄情绪向外抛物，还有的将垃圾
等杂物从家里直接抛出，极易造成人身
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危害行人、楼下
住户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了依法惩治高空抛物行为，保障
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2021年3月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
案（十一）》增设了“高空抛物罪”的罪
名，进一步通过立法的形式加大对高空
抛物行为的惩处力度，这也意味着高空
抛物行为将面临更高的违法犯罪成
本。”办案法官介绍。

严怡娜 辽沈晚报记者 隋冠卓


